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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邀請行政院秘書長、科技部部長、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副人事長、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內政部警政署

列席就「國家資安體系及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心籌備情形」進行專題報

告，並備質詢。 

討  論  事  項  

繼續併案審查(一)民進黨黨團擬具「總統職務交接條例草案」、(二)委員

李應元等 17 人擬具「總統職務交接條例草案」、(三)時代力量黨團擬具

「總統、副總統交接條例草案」、(四)親民黨黨團擬具「總統交接條例草

案」、(五)國民黨黨團擬具「總統副總統職務交接條例草案」、(六)委員

李俊俋等 28 人擬具「總統職務交接條例草案」案。 

主席：首先請科技部徐部長報告。 

徐部長爵民：主席、各位委員。今天科技部應邀列席 貴委員會，謹就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心（以

下簡稱資安科技中心）成立，提出專案報告，敬請 指教。 

壹、資安科技中心立法過程 

一、資通安全是屬於國家安全範圍之重大課題，行政院於 103 年 5 月 22 日指定本部為我國資

通安全主管機關及行政院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行政法人化後之監督機關，加速推動相關

工作。本部即開始研議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心設置條例草案相關作業，經行政院院會通過後於

103 年 7 月 22 日送請大院審議，歷經大院第 8 屆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次聯席會議審議，

「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心設置條例」在去（104）年 12 月 14 日經大院三讀通過，總統於去（

104）年 12 月 30 日令公布，並奉行政院核定於今（105）年 1 月 20 日起正式施行。 

二、資安科技中心之籌設及成立工作，遵照行政院 101 年 10 月 12 日院授人綜字第

1010054135 號函有關行政法人成立應辦事項、時程及分工表等規定辦理，籌備期間計召開 6 次

籌備推動小組會議，完成 13 項法規討論及 12 項應辦事項等準備工作，並配合設置條例立法時

程，順利完成資安科技中心成立作業。 

三、資安科技中心擔任行政院資通安全會報技術幕僚的重要角色，主軸任務包括我國關鍵基

礎設施的資安防護工作，推動資安科技之研發、整合與應用，以及支援產業資安重大發展策略

等，可望成為守護我國資通安全之精實專業團隊。 

貳、業務範圍 

一、行政院資通安全會報自 90 年成立以來，政府資安政策與推動，是由行政院副院長（資安

長）召集跨部會之資安會報合議決定，其根本政策文件係依據資安會報每四年制定之「國家資

通安全發展方案」做為我國資安政策推動方針。 

二、資安科技中心之業務範圍，依「行政法人法」及「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心設置條例」第

三條規定辦理。條例第 3 條規定之業務範圍如下： 


